
 

 

觀塘區議會文件第 15/2025 號 (2025年 6月 27日區議會會議) 

 

觀塘區議會屬下各委員會主席報告  

 

  下列報告簡載觀塘區議會屬下各委員會於第九次區議會會議後舉

行會議的主要議項：  

 

委員會  

 

會議日期  附件  

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    6 .5 .2025  附件一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  

 

 8 .5 .2025 附件二  

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  13 .5 .2025 附件三  

 

交通運輸委員會  15 .5 .2025 附件四  

 

房屋及發展規劃委員會  

 

20 .5 .2025 附件五  

 

社會福利及婦女發展委員會  

 

22 .5 .2025 附件六  

 

青年委員會  

 

27 .5 .2025 附件七  

 

國民教育推廣委員會  29 .5 .2025 附件八  

 

   

 

2 .   如有需要，各委員會主席可於會上就有關報告作出補充及回答議

員的詢問。  

 

 

 

觀塘區議會秘書處  

202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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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  

主席就 202 5 年 5 月 6 日  

第九次會議主要議項所作的報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觀塘區公共圖書館使用概況匯報  

 

 委 員 就 自 助 圖 書 站 、 流 動 圖 書 館 、 圖 書 館 的 紙 本 館 藏 及 電 子 書 館 藏

向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康 文 署 ”)提 出 意 見 及 查 詢 。 康 文 署 代 表 介 紹 該 署 的

自 助 圖 書 站 、 紙 本 館 藏 及 電 子 書 館 藏 的 安 排 ， 並 備 悉 有 關 流 動 圖 書 館 的 意

見 。  

 

2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 20 25 年 2 月至 2 0 25 年 3 月在觀塘區內設施管理的匯

報  

 

3 .  委 員 關 注 康 文 署 在 觀 塘 區 內 設 施 的 管 理 及 工 程 安 排 。 康 文 署 代 表 回

應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查 詢 並 就 ( i )藍 田 配 水 庫 遊 樂 場 及 三 家 村 遊 樂 場 內 斜 坡 維 護

及 加 固 工 程 、 ( i i )藍 田 公 園 清 理 落 葉 安 排 、 ( i i i )三 家 村 遊 樂 場 種 植 事 宜 ； 以

及 ( i v )關 閉 茶 果 嶺 村 一 號、二 號 及 三 號 休 憩 處 和 繁 華 街 臨 時 休 憩 處 供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進 行 房 屋 發 展 的 土 地 平 整 及 基 礎 建 設 工 程 提 供 資 料 。  

 

4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觀塘區康樂及文化工程進展報告  

 

5 .  委 員 就 東 九 文 化 中 心 ( “文 化 中 心 ” )的 場 地 資 料、開 放 安 排、場 地 節 目、

餐 飲 設 施 以 及 宣 傳 提 出 意 見 及 查 詢。康 文 署 代 表 簡 介 場 地 工 程 的 最 新 進 展，

亦 就 開 放 安 排 及 場 地 節 目 回 應 委 員 的 查 詢 ， 並 備 悉 有 關 文 化 中 心 的 宣 傳 的

意 見 。  

 

6 .  主 席 希 望 康 文 署 向 委 員 提 供 介 紹 文 化 中 心 的 簡 報 及 其 他 相 關 資 料 ，

並 儘 快 安 排 區 議 員 實 地 視 察 文 化 中 心 。  



 

 

7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觀塘區社區會堂／中心使用概況  

 

8 .  主 席 感 謝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 “民 政 處 ” )一 直 與 不 同 政 府 部 門 跟 進 觀 塘

區 各 社 區 會 堂 ／ 中 心 的 維 修 項 目 。  

 

9 .  委 員 就 觀 塘 區 社 區 會 堂 ／ 中 心 的 音 響 系 統 、 會 堂 冷 氣 、 使 用 率 及 維

修 進 度 等 事 宜 提 出 意 見 及 查 詢 。 民 政 處 代 表 備 悉 委 員 就 音 響 系 統 及 會 堂 冷

氣 的 建 議 ， 亦 回 應 有 關 使 用 率 及 維 修 進 度 的 查 詢 。  

 

1 0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 項 目 概 況  

 

1 1 .  委 員 就 振 華 道 與 樂 華 北 邨 斜 道 升 降 機 設 置 工 程 ( “斜 道 升 降 機 工 程 ” )、

安 秀 道 連 接 安 達 邨 及 安 泰 邨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設 置 工 程 (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工 程 ”)

及 2025 -26 年 度 正 在 推 展 或 擬 推 展 的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 “2025 -26 年 度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 )向 民 政 處 提 出 意 見 及 查 詢 。 民 政 處 提 供 有 關 斜 道 升 降 機 工 程 及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工 程 的 資 料 。 此 外 ， 民 政 處 亦 提 供 2025-26 年 度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的

詳 情 ， 並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 。  

 

1 2 .  主 席 請 秘 書 處 再 次 向 區 議 員 發 送「 觀 塘 區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建 議 書 」。 

 

1 3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其 他 事 項  

 

1 4 .  渠 務 署 代 表 介 紹 觀 塘 海 濱 花 園 蓄 洪 計 劃 設 置 臨 時 康 樂 設 施 的 建 議 。  

 

1 5 .  委 員 就 重 置 五 人 足 球 場 向 渠 務 署 及 康 文 署 提 出 意 見 及 查 詢 。 渠 務 署

代 表 回 應 相 關 查 詢 並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 。 康 文 署 則 表 示 該 署 會 與 渠 務 署 協 調

並 於 稍 後 提 供 資 料 。  

 

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主席柯創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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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社 區 參 與 及 文 化 康 樂 委 員 會  

主 席 就 202 5 年 5 月 8 日  

第 九 次 會 議 主 要 議 項 所 作 的 報 告  

 

2 0 25 / 20 2 6 年 度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年 度 計 劃  

 

委 員 備 悉 有 關 文 件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20 2 4 至 20 25 年 度 在 觀 塘 區 舉 辦 的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匯 報  

 

2 .  委 員 備 悉 有 關 文 件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20 2 4 至 20 25 年 度 在 觀 塘 區 舉 辦 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匯 報  

 

3 .  委 員 備 悉 有 關 文 件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觀 塘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於 2024 至 2025 年 度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匯 報  

 

4 .  康 文 署 代 表 回 應 委 員 的 查 詢，表 示 部 分 活 動 設 有 互 動 元 素，因 此 名 額

有 限 。 署 方 表 示 活 動 參 加 人 數 比 去 年 有 所 增 加 ， 整 體 參 與 率 理 想 。 另 外 ，

區 內 圖 書 館 每 月 均 會 就 不 同 專 題 或 配 合 不 同 活 動 舉 行 書 籍 展 覽 ， 而 參 加 人

數 則 以 抽 樣 方 式 統 計 。 至 於 圖 書 館 資 料 的 借 閱 量 ， 署 方 會 定 期 在 地 區 設 施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文 件 中 匯 報 。  

 

5 .  委 員 備 悉 有 關 文 件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觀 塘 區 舉 辦 的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匯 報  

 

6 .  康 文 署 代 表 感 謝 委 員 協 助 宣 傳 中 心 的 活 動 。 署 方 會 向 相 關 人 員 反 映

委 員 對 於 文 化 中 心 舉 行 的 節 目 內 容 和 日 期 及 開 放 場 地 安 排 的 意 見 。 另 外 ，

署 方 表 示 文 化 中 心 正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 因 此 須 以 安 全 為 上 ， 保 安 措 施 較 為 嚴

格 ， 希 望 委 員 理 解 。  

 



 

 

7 .  委 員 備 悉 有 關 文 件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觀 塘 區 舉 辦 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匯 報  

 

8 .  委 員 備 悉 有 關 文 件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觀 塘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匯 報  

 

9 .  委 員 備 悉 有 關 文 件 。  

 

 

社 區 參 與 及 文 化 康 樂 委 員 會 主 席 黃 春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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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  

主席就 202 5 年 5 月 1 3 日  

第九次會議主要議項所作的報告  

 

關 閉 宜 安 街 街 市  

    

    委 員 分 別 就 宜 安 街 街 市 (“ 街 市 ” )租 戶 的 去 向 、 街 市 在 關 閉 後 的 短 期

用 途 及 長 期 發 展 方 向 提 出 意 見 。  

 

2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食 環 署 ” )回 應 指，現 時 約 六 成 街 市 租 戶 有 意 結 業，

而 餘 下 四 成 則 有 意 遷 往 鄰 近 的 瑞 和 街 街 市 繼 續 營 業 。 此 外 ， 食 環 署 表 示 街

市 在 關 閉 後 所 騰 出 的 物 業 和 用 地 會 優 先 供 政 府 部 門 考 慮 使 用 ； 如 非 政 府 機

構 希 望 租 用 該 物 業 或 用 地 ， 須 獲 得 政 府 的 相 關 政 策 局 ／ 部 門 的 政 策 支 持 。

至 於 街 市 的 長 遠 發 展 方 面 ， 食 環 署 表 示 該 用 地 預 計 將 交 予 醫 務 衞 生 局 用 以

設 立 和 基 層 醫 療 相 關 的 設 施 ， 該 局 正 就 此 開 展 前 期 的 研 究 工 作 ， 會 按 既 定

程 序 適 時 諮 詢 區 議 會 。  

 

3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觀 塘 區 社 區 回 收 網 絡  

 

4 .   委 員 分 別 就 公 共 屋 邨 傳 統 回 收 桶 的 管 理 、 「 綠 綠 賞 」 禮 品 庫 存 不 足 和

其 自 動 禮 品 兌 換 機 停 止 運 作 及 私 人 屋 苑 安 裝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的 情 況 提 出 查

詢 及 意 見 。  

 

5 .   環 境 保 護 署 (“ 環 保 署 ” )  表 示 公 共 屋 邨 傳 統 回 收 桶 的 購 置、管 理 和 保

養 及 回 收 物 收 集 安 排 均 由 房 屋 署 負 責 。 而 私 人 屋 苑 向 環 境 運 動 委 員 會 申 請

免 費 回 收 桶 時，須 承 諾 自 行 安 排 清 潔 承 辦 商 或 廢 物 回 收 商 到 屋 苑 /大 廈 收 集

回 收 物 料 ， 以 供 循 環 再 造 ， 並 確 保 回 收 物 得 到 妥 善 處 理 。 此 外 ， 環 保 署 表

示 已 提 醒 「 綠 在 區 區 」 的 營 辦 團 體 妥 善 管 理 「 綠 綠 賞 」 禮 品 庫 存 ， 而 所 有

自 動 禮 品 兌 換 機 將 於 20 2 5 年 5 月 底 或 之 前 停 止 運 作，市 民 日 後 可 透 過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以 「 綠 綠 賞 」 積 分 兌 換 禮 品 。 另 一 方 面 ， 環 保 署 表 示 至 今 就 「 私

人 屋 苑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試 驗 計 劃 」共 收 到 約 25 0 宗 申 請，包 括 觀 塘 區 的 19

宗 合 資 格 的 私 人 住 宅 申 請 ， 當 中 有 八 個 私 人 住 宅 申 請 已 獲 批 核 及 開 展 廚 餘

回 收 。  

 



 

 

6 .   委 員 備 悉 有 關 事 項。  

 

打 擊 大 廈 冷 氣 機 滴 水  改 善 社 區 環 境  

 

7 .   委 員 分 別 就 食 環 署 打 擊 冷 氣 機 滴 水 的 執 法 程 序 及 食 環 署 與 私 人 屋 苑 合

作 打 擊 冷 氣 機 滴 水 的 流 程 提 出 查 詢 和 意 見 。  

 

8 .   食 環 署 回 應 指 ， 若 發 現 有 冷 氣 機 滴 水 情 況 ， 該 署 人 員 會 先 確 定 涉 事 單

位 ， 並 向 有 關 處 所 的 業 主 或 住 戶 發 出 「 妨 擾 事 故 通 知 」 。 如 有 關 人 士 不 遵

辦 「 妨 擾 事 故 通 知 」 ， 食 環 署 可 提 出 檢 控 。 此 外 ， 食 環 署 表 示 已 在 部 分 私

人 屋 苑 推 行 「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協 助 處 理 冷 氣 機 滴 水 事 故 計 劃 」 ， 屋 苑 的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會 協 助 找 出 滴 水 源 頭 ， 並 勸 喻 相 關 住 戶 糾 正 問 題 ； 如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處 理 投 訴 不 果 ， 食 環 署 會 介 入 跟 進 有 關 個 案 。  

 

9 .   委 員 備 悉 有 關 事 項。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觀 塘 區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進 度 報 告  

 

1 0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觀 塘 區 內 環 境 衞 生 問 題  

 

1 1 .   委 員 分 別 就 牛 頭 角 及 興 田 邨 的 白 鴿 聚 集 和 秀 茂 坪 山 坡 一 帶 的 蚊 患 等

問 題 提 出 意 見 。  

 

1 2 .   食 環 署 表 示 會 積 極 跟 進 委 員 所 提 出 的 區 內 環 境 衞 生 問 題 。  

 

1 3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主 席 譚 肇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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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交通運輸委員會  

主席就 202 5 年 5 月 1 5 日  

第九次會議主要議項所作的報告  

 

九 龍 東 行 人 環 境 改 善 檢 討 可 行 性 研 究  

 

  委 員 支 持 相 關 研 究 所 建 議 連 接 商 貿 區 至 附 近 腹 地 住 宅 區 的 行 人 走 線

及 行 人 環 境 改 善 方 案 。 議 員 關 注 的 項 目 包 括 功 樂 走 線 已 規 劃 連 接 功 樂 道 和

康 利 道 的 高 架 行 人 天 橋 ， 及 正 在 研 究 中 的 牛 頭 角 道 燈 控 行 人 過 路 處 ； 翠 屏

走 線 擬 議 的 翠 屏 道 和 佳 廉 道 燈 控 行 人 過 路 處 、 行 人 尋 路 系 統 等 。 議 員 亦 建

議 於 敬 業 街 發 展 項 目 設 置 有 蓋 行 人 通 道 。  

 

2 .  發 展 局 起 動 九 龍 東 辦 事 處 代 表 備 悉 委 員 意 見 和 建 議 ， 表 示 會 因 應 環

境 、 相 關 發 展 的 進 程 等 因 素 ， 適 時 就 有 關 建 議 的 長 遠 方 案 作 進 一 步 技 術 性

研 究。另 一 方 面，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土 拓 署 ” )代 表 表 示 如 翠 屏 道 和 佳 廉 道 過

路 處 合 併 或 會 影 響 行 車 交 通 。 該 署 亦 解 釋 設 置 行 人 尋 路 系 統 可 更 清 晰 地 引

導 市 民 前 往 相 關 地 點 ， 因 此 會 增 設 合 適 行 人 尋 路 標 牌 ； 而 長 遠 方 案 會 設 置

無 障 礙 通 道 ， 方 便 居 民 。  

 

3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委 員 及 分 區 委 員 會 就 觀 塘 區 內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及 道 路 工 程 項 目 之 意 見  

 

4 .   委 員 查 詢 彩 興 路 禁 止 學 車 路 段，以 及 新 清 水 灣 道 擴 闊 行 人 路 的 安 排，

並 就 連 德 道 行 車 天 橋 工 程 、 啟 田 道 燈 控 過 路 處 優 化 工 程 等 反 映 意 見 。  

 

5 .  運 輸 署 代 表 表 示 會 因 應 彩 興 路 一 帶 的 發 展 及 交 通 狀 況 適 時 檢 視 該 處

的 學 車 安 排 。 該 署 亦 表 示 調 整 啟 田 道 過 路 處 是 為 了 更 切 合 行 人 過 路 走 線 和

便 利 行 人 。 另 一 方 面 ， 土 拓 署 指 現 時 順 利 紀 律 部 隊 宿 舍 的 居 民 可 前 往 滙 基

書 院 沿 新 清 水 灣 道 、 往 基 順 學 校 下 樓 梯 到 新 清 水 灣 道 ， 或 通 過 順 利 邨 遊 樂

場 步 行 前 往 彩 虹 一 帶 。 該 署 亦 解 釋 連 德 道 行 車 天 橋 工 程 延 誤 的 原 因 ， 表 示

會 與 承 建 商 商 討 工 程 時 間 表 。  



 

 

觀 塘 區 道 路 工 程 進 展 報 告  

 

6 .  委 員 就 新 清 水 灣 道 高 架 行 人 道 加 建 升 降 機 工 程 、 秀 茂 坪 道 近 寶 達 邨

天 橋 底 巴 士 站 的 擴 闊 工 程 、 佐 敦 谷 遊 樂 場 的 行 人 天 橋 、 碧 雲 道 兩 項 加 建 升

降 機 工 程 進 度 等 事 宜 提 出 意 見 和 建 議 。 此 外 ， 委 員 查 詢 巴 士 站 安 裝 上 蓋 計

劃 的 最 新 情 況 。  

 

7 .  路 政 署 表 示 土 拓 署 現 於 新 清 水 灣 道 進 行 道 路 擴 闊 工 程 ， 待 相 關 工 程

完 成 後 ， 署 方 才 可 實 施 臨 時 交 通 安 排 ， 以 全 部 封 閉 新 清 水 灣 道 東 行 慢 線 來

開 展 升 降 機 塔 建 造 工 程 ， 因 此 加 建 升 降 機 工 程 的 完 工 日 期 需 延 後 約 一 年 。

另 一 方 面 ， 運 輸 署 代 表 表 示 會 跟 進 委 員 就 區 內 巴 士 站 設 施 所 表 達 的 意 見 。  

 

8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運 輸 署 /路 政 署 過 去 兩 個 月 內 完 成、正 在 施 工 或 規 劃 中 的 主 要 交 通 改 善 工 程

項 目 及 時 間 表  

 

9 .   委 員 關 注 福 淘 街 電 單 車 泊 車 位 出 入 口 堵 塞 問 題 ， 並 查 詢 有 關 電 單 車

泊 車 位 、 交 通 標 記 工 程 、 禁 止 學 車 路 牌 等 事 宜 。 路 政 署 及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委 員 的 查 詢 。  

 

10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其 他 事 項  

 

11 .  委 員 指 基 督 教 聯 合 醫 院 工 程 導 致 醫 院 附 近 交 通 嚴 重 擠 塞 ， 建 議 運 輸

署 分 析 交 通 數 據 並 優 化 該 區 的 交 通 燈 號 ， 以 應 付 日 後 龐 大 車 流 。 運 輸 署 代

表 備 悉 委 員 建 議 。  

 

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主 席 簡 銘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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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房屋及發展規劃委員會  

主席就 202 5 年 5 月 2 0 日  

第九次會議主要議項所作的報告  

 

房 屋 署 公 共 房 屋 工 程 進 展 報 告  

 

房 屋 署 介 紹 文 件 ， 並 回 應 委 員 的 查 詢 及 意 見 。  

 

2 .   委 員 建 議 房 屋 署 在 安 排 工 程 項 目 的 噪 音 施 工 時 ， 應 盡 量 避 開 在 公 開 考

試 期 間 進 行 。 房 屋 署 回 應 表 示 教 育 局 已 向 該 署 提 供 公 開 考 試 的 時 間 表 ， 並

已 要 求 承 建 商 在 考 試 期 間 避 免 進 行 高 噪 音 的 施 工 作 業 。  

 

3 .   委 員 關 注 查 詢 宏 照 道 一 期 及 二 期 中 間 的 學 校 用 地 會 否 改 變 土 地 用 途 。

房 屋 署 回 應 表 示 會 由 相 關 項 目 團 隊 跟 進 有 關 問 題 。  

 

4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觀 塘 區 公 共 屋 邨 管 理 問 題  

 

5 .   委 員 反 映 區 內 屋 邨 野 鴿 問 題 嚴 重 ， 導 致 居 民 無 法 在 戶 外 晾 曬 衣 物 。 房

屋 署 回 應 委 員 ， 報 告 該 署 就 處 理 所 述 的 問 題 而 採 取 的 行 動 和 措 施 。 主 席 促

請 房 屋 署 認 真 跟 進 委 員 所 反 映 的 問 題 。  

 

6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房 屋 及 發 展 規 劃 委 員 會 主 席 呂 東 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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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社會福利及婦女發展委員會  

主席就 202 5 年 5 月 2 2 日  

第九次會議主要議項所作的報告  

 

寄 養 服 務 簡 介  

 

 委 員 關 注 寄 養 家 長 的 津 貼 安 排 及 寄 養 服 務 的 監 管 機 制 ， 並 查 詢 緊 急 與

非 緊 急 寄 養 家 庭 的 申 請 資 格 及 培 訓 內 容 差 異 。  

 

 

2 .   社 會 福 利 署 (“社 署 ” )表 示 ， 現 時 普 通 和 緊 急 寄 養 家 庭 的 每 月 服 務 獎 勵

金 金 額 分 別 為 $ 12 ,1 02 和 $1 3 , 83 1。 此 外 ， 每 名 寄 養 兒 童 每 月 可 獲 發 非 實 報

實 銷 的 生 活 津 貼，金 額 為 $6 ,9 16，相 關 津 貼 會 直 接 發 放 給 寄 養 家 庭。社 署 又

指 寄 養 家 長 的 獎 勵 金 可 獲 豁 免 課 稅 ； 而 在 計 算 公 屋 富 戶 政 策 申 報 入 息 時 ，

可 豁 免 計 算 一 半 獎 勵 金 額 。  

 

3 .  另 一 方 面，社 署 表 示 全 港 共 有 1 1 間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供 寄 養 服 務，該 些 機

構 社 工 會 定 期 探 訪 寄 養 家 庭 以 確 保 服 務 質 素 。 至 於 申 請 資 格 方 面 ， 社 署 表

示 普 通 和 緊 急 寄 養 家 庭 相 同 ， 均 需 經 過 全 面 評 估 和 接 受 相 關 培 訓 。  

 

4 .   委 員 備 悉 議 項 。  

 

社 會 福 利 署 觀 塘 區 主 要 社 會 服 務 數 據  

 

5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社 會 福 利 及 婦 女 發 展 委 員 會 主 席 符 碧 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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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青年委員會  

主席就 202 5 年 5 月 2 7 日  

第九次會議主要議項所作的報告  

 

仁愛堂青年服務介紹  

 

仁愛堂代表介紹「仁愛龍城青年宿舍」 (“青年宿舍 ” )及《仁愛堂青年

夢工場》 (“《青年夢工場》 ” )兩項服務。  

 

2 .  青 年 宿 舍 方 面，委 員 就 社 會 服 務 時 數、住 宿 目 標、資 助 詳 情 及 宿 生 總

資 產 淨 值 上 限 向 仁 愛 堂 提 出 查 詢 和 意 見 。 仁 愛 堂 代 表 回 應 有 關 查 詢 並 提 供

資 料。主 席 亦 就《 青 年 夢 工 場 》提 出 查 詢。仁 愛 堂 代 表 提 供 項 目 資 助 詳 情，

並 簡 介 項 目 如 何 加 強 地 區 青 年 參 與 。 仁 愛 堂 表 示 希 望 與 觀 塘 區 不 同 青 年 項

目 合 作 及 交 流 經 驗 。  

 

3 .  委 員 備 悉 議 項 。  

 

教育局提供有關轉介學童入讀觀塘區公營中小學人數  

 

4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二零二五年三月至四月觀塘區青少年罪案報告  

 

5 .  委 員 就 油 麗 邨 青 少 年 案 件 提 出 查 詢 以 及 就 青 少 年 罪 案 分 析 提 出 意 見 。

警 務 處 代 表 表 示 將 於 會 後 回 應 有 關 油 麗 邨 青 少 年 案 件 的 查 詢 。 此 外 ， 警 務

處 代 表 亦 指 警 方 一 直 對 各 年 齡 層 青 少 年 罪 案 進 行 分 析 ， 並 且 會 透 過 不 同 渠

道 加 強 宣 傳 青 少 年 防 罪 信 息 。  

 

6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其他事項  

 

7 .  秘 書 介 紹 由 民 政 及 青 年 事 務 局 及 家 庭 議 會 合 辦 的 「 全 港 美 好 家 庭 選

舉 」， 並 呼 籲 委 員 協 助 宣 傳 。  

 

青年委員會主席鄭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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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民教育推廣委員會  

主席就 202 5 年 5 月 2 9 日  

第九次會議主要議項所作的報告  

 

國 史 教 育 中 心 關 於 推 廣 國 民 教 育 的 分 享  

 

國 史 教 育 中 心 代 表 介 紹 該 中 心 的 背 景 、 曾 舉 辦 的 活 動 及 其 與 學 校 和 社

區 協 作 推 廣 傳 承 中 國 歷 史 文 化 的 經 驗 。 委 員 讚 揚 該 中 心 在 提 倡 研 習 國 史 的

工 作 ， 希 望 該 中 心 未 來 可 以 加 強 和 地 區 合 作 。  

 

2 .   委 員 備 悉 議 項 。  

 

在 學 校 推 廣 國 民 教 育 — 佐 敦 谷 聖 若 瑟 天 主 教 小 學 經 驗 分 享  

 

3 .   佐 敦 谷 聖 若 瑟 天 主 教 小 學 校 長 曾 智 昌 先 生 分 享 佐 敦 谷 聖 若 瑟 天 主 教 小

學 推 廣 國 民 教 育 的 經 驗，並 與 委 員 就 於 校 内 推 廣 國 民 教 育 的 工 作 交 流 意 見。 

 

4 .   委 員 備 悉 議 項 。  

 

 

國 民 教 育 推 廣 委 員 會 主 席 林 峰  

 


